
第一届“人权”主题国际绘画大赛

规则

本届“人权”主题国际绘画大赛由 FERNANDO BUESA BLANCO FUNDAZIOA
基金会主办，此项国际性比赛每年将举办两次。

参赛者最多可提交三件作品，每件作品由一到三幅画组成，其内容必须与《世界
人权宣言》的30项条款之一相关。

1. 参赛者

大赛向所有人开放，不设年龄限制。本届“人权”主题绘画大赛由FERNANDO 
BUESA BLANCO FUNDAZIOA基金会主办，每位参赛作者最多可提交三件作品。

2. 内容

参赛作品的内容应当积极向上，且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意义。

3. 形式和规格

作品中的场景和人物必须是原创且从未发表过。不限黑白或彩色。篇幅一页，尺
寸不超过800 × 600像素，分辨率不低于每英寸72像素。

4. 语言

参赛作品可使用西班牙语或巴斯克语进行描述，而对于其它语言区域和地理区域
的参赛者所提交的无文字绘画作品，也可予以接纳。

5. 投稿

参赛者须将其姓名、地址、出生日期、身份证号及电话号码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
给我们。这封电子邮件中应附上JPG格式的画稿文件。

6. 投稿期限

参赛作品及作者个人资料必须在2010年12月31日之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
fbuesadh@yahoo.es。



7. 展示

FERNANDO BUESA BLANCO FUNDAZIOA基金会将对所提交作品进行公开展
示。无论是虚拟展示还是实物展示，均不会给参赛作者带来任何经济收入。

8. 奖项

本届“人权”主题绘画大赛的奖金总额为5000欧元，共设五个奖项：一等奖 - 
1500欧元，二等奖 - 1200欧元，三等奖 – 1000欧元，四等奖 - 800欧元，五
等奖 – 500欧元。

9. 评审委员会

评审委员会将选出最好的作品。奖项将于2011年3月期间颁发。

10.  入选作品

如果参赛作品少于80件，则仅设立一个奖项，奖金为2000欧元，将颁发给最好
的一件作品。

11.  其他事项

参加本届大赛即表示接受本规则的约束，且同意所述基金会以各种方式对所提
交的部分或全部作品进行传播，但其目的应仅限于开展本届大赛。


